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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补充专项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中德证券”）作为紫光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紫光股份”）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以下简称

“该项目”）的保荐机构，在该项目执行过程中，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现

就相关事项出具本补充专项核查意见。 

无特别说明，本补充专项核查意见所用之简称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中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

意见回复》中之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清华控股控制企业（紫光集团）在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内存在减持行

为，其控制的关联企业林芝清创、紫光通信、同方计算机，以及一致行动人健

坤爱清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是否违反《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以及《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 

1、保荐机构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核查了由清华控股出具并经清华大学确认的《关于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与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决策权的说明》，确认上述

减持属于紫光集团日常经营决策的范围；核查清华控股对紫光集团及启迪控股总

裁（总经理）的授权文件，了解紫光集团及启迪控股总裁（总经理）分别对两家

公司生产经营决策的权限；核查清华控股对紫光集团总裁对外投资以及处置的授

权范围；核查紫光集团自 2005 年以来，历年年末持有紫光股份股票的情况；核

查紫光股份及紫光集团董监高的变动情况等。 

2、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清华控股给予了紫光集团以及启迪控股管理层充分授权，由管理层对

生产经营及在相关授权范围内对外投资、投资处置进行决策，紫光集团与启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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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分别由赵伟国先生以及王济武先生在授权范围内进行经营与投资决策，二者互

相独立。同时，紫光集团与启迪控股不存在互相持股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交叉任职

的情形。因此，在清华控股对紫光集团及启迪控股的生产经营以及投资决策授权

范围内（含紫光集团上述两次减持事项），紫光集团与启迪控股不构成一致行动

关系。 

（2）减持时，紫光集团非紫光股份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且紫光集团及赵伟

国先生对紫光股份无重大影响。 

（3）紫光集团历史上存在多次减持紫光股份股票的行为，其目的为满足紫

光集团资金需求，2014 年 12 月 4 日、12 月 18 日的两次减持符合紫光集团经营

惯例。 

（4）紫光集团减持行为非发生在非公开发行内幕交易敏感信息形成期间，

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5）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1 年内，紫光股份股票价格基本稳定，

不存在相关方通过减持股票操纵紫光股份股价的情形。 

（6）2015 年 7 月-9 月，紫光集团等积极增持、维护公司股价，并做出相关

承诺，切实保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因此，紫光集团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内减持后、清华控股

控制企业及紫光股份董事长赵伟国先生控制企业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不存

在违反《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第（七）

项的规定，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二、如何证明紫光集团的减持属于紫光集团日常经营决策的范围，无需取

得清华控股的同意 

1、保荐机构核查过程 

针对紫光集团的减持属于紫光集团日常经营决策的范围，无需取得清华控股

的同意事宜，保荐机构核查了由清华控股出具并经清华大学确认的《关于紫光集

团有限公司与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决策权的说明》，确认上述减持属

于紫光集团日常经营决策的范围；核查清华控股对紫光集团以及启迪控股总裁

（总经理）的授权文件，了解紫光集团及启迪控股总裁（总经理）分别对两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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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生产经营决策的权限；核查清华控股对紫光集团总裁对外投资以及处置的授权

范围等。 

2、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通过查阅清华控股出具并经清华大学确认的说明文

件以及清华控股对紫光集团授权文件，清华控股给予了紫光集团充分的投资及处

置决策权，紫光集团的减持属于紫光集团日常经营决策的范围，无需取得清华控

股的同意。 

三、紫光股份实际控制权是否稳定，相关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

整 

1、保荐机构核查过程 

针对紫光股份历史上控制权是否稳定以及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

整事宜，保荐机构核查了紫光股份历年对实际控制人以及历年年末前十大股东的

信息披露情况；核查了紫光股份历次重大事项（包括增资、重组等）中，清华控

股、清华大学以及教育部（或财政部）对上述重大事项的批准文件。 

2、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紫光股份披露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清华控股，其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过变更。根据《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直属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规程（暂行）》的规定，清华控股、清华大学以及教育部（或财政部）对紫光股

份的重大事项（如增资、重组）等具有决策权，紫光股份历次重大资本运作均报

请上述机构同意。因此，紫光股份历年披露清华控股为其实际控制人，符合实际

情况，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四、2016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数量的议案》，对关联企业认购份额

进行了调减，但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保荐机构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关联企业认购份额调减需经股东大会审议事宜，保荐机构核查了紫

光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以及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紫光股份 2016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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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紫光股份非公开发行关联企业调减事项已经紫

光股份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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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之补充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蒋爱军 金伟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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